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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无籍房”顾名思义，即无产权无产籍的房屋。是没有

进行房产产权登记，没有领取房屋产权和证书的房产。多年以

来，“无籍房”在本市级126个项目，1385栋，991万平方米，

有11.98万户居民，虽住有所居，却是“居无所证”，无产权

无产籍，居住者提心吊胆。《物权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

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

设立、变更、转让和消失，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自记载

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因此，没有经过不动产登记机

构确权登记的房屋，就是没有合法产权的房屋。即所说的“无

籍房”。

“无籍房”问题的成因分析

“无籍房”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原因很多，有的是欠缴

税费，有的是改变规划用途，有的是验收不合格。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一）政府相关部门监管和执法缺位。房地产开发链条

长，环节多，程序复杂，从取得土地项目立项，从项目开工建

设再到竣工验收，从房屋交付给业主到业主取得不动产证书，

涉及国土，住建，发改，安监，工商，消防，税务，和银监局

众多个政府部门，长期以来，房地产市场管理不规范，不到

位，不严格，各部门在监督管理上没能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

各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共享。此外基层部门执法力度薄

弱，执法手段单一，存在未批先建，手续不全就开发，没有施

工许可证就开工，没有预售可证就销售等不规范的地方，造成

“无籍房”问题越积越多；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信誉和实力不足。房地产开发企业

是资金密集型行业，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

和房屋预售取得的资金，投入产出周期一般都较长，开发经营

涉及面广，同时因其下属公司地域分散，资金管理链条较长，

往往容易受国家宏观政策和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因此在资金运

筹上较其他行业表现得更为复杂，往往一些小开发商在面对高

负债的情况下，无力足额缴纳税费，土地出让金，没能取得相

关手续，在缺少相关办理房屋产权的一些基本要件的前提下，

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有的开发企业没有资金实力没有管理经

验和社会责任，主观上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缴纳税费方面

能拖则拖，能逃则逃，能省则省；

（三）居民法律意识淡薄。房地产开发商在销售过程中，

为快速回笼资金，有的搞虚假宣传，有的搞高价格欺诈，为楼

盘快速销售宣声造势。一些居民不了解房地产开发销售的相关

要求，不懂房地产相关知识，在购买房产时，没有认真了解开

发商的相关资质，不管“五证”是否齐全就购买，导致最终无

法办理产权证。

集中解决“无籍房”的相关对策

1、严格监管，实施专清专治整顿。

深入开展土地市场秩序整顿，加强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监

管，采取内业核查与实地查验相结合的方式，对供地卷宗100

个和项目用地130个现场进行全面核查，整治违章建筑2.6万平

方米，对发现的违法占地26公顷的12个问题，全部予以严肃处

理，坚决杜绝产生新的“无籍房”。

2、督查督办，促进专事专项化解。

按照“无籍房”产生的原因进行分类梳理，形成问题清

单，每天一调度，每天一统计，以解决“无籍房”日报表方

式，上报并针对具体问题，每周专题听取汇报，采取白天正常

受理业务，晚上集中开会专题研究破解，保证日常工作正常开

展，使“无籍房”快速推进。对违规不严重，权属无争议的项

目，快速给予解决，对超出权限，形成问题排查表和建议书，

报“无籍房”领导小组一，科学研判，集中办理，对不配合的

涉事项目单位，耐心疏导，讲解政策，约谈督办，联合惩戒，

依法处理，对无法返平登记的项目单位，采取联合多部门上门

办理的办法。

3、明确措施，推动专题专案突破。

对“无籍房”问题，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深入调查，

全面梳理，针对存在的工作不理顺，意见不明确，思想有顾虑

等问题，坚持“不破法规，打破常规，先易后难，各个击破”

的工作思路，先出具审核认定，后追缴税费；先确权登记，后

补办审批的“两先两后”的工作措施，解决调整规划，分割登

记，搁置登记，变更合同，现状核实，处罚补办等一系列具体

问题。破解难点，解决走死逃亡，抵押查封，超宗地建设，权

属不清，违反规划，违 规预售等难题。2019年10月至12月，

仅用三个月时间，就解决了333栋楼，221万平方米，3.4万户

“无籍房”问题占总户数的28%。使宏泰第一城，西检院，盛

世华庭等一批“无籍房”老大难问题得到解决。

4、优质服务，明确专岗专责落实。

随着“无籍房”首次登记问题的逐步解决，进一步简化业

务受理流程，压缩办事时限，增设专门窗口，合并办理业务，

适时延时服务，有效提高办证速度，创新服务方式，在四平不

动产微信公众号预约，登记窗口一条龙办理，提高办证效率。

2019年，集中办理个人不动产证书7.1万本。工作人员克服困

难，放弃节假日休息，加班加点，为急需客户办理抵押，变更

登记，以及企事业单位办理登记，并得到中储粮四平公司，万

邦批发市场等企业的一致好评。

5、精心组织，组建专班专人负责，强力推进“无籍

房”“居有所证”的重大民生工程。

按照“无籍房”集中解决的要求，组织协调，调度督导领

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抓总的职责，承担梳理摸排，政策研究，完

善手续等具体任务。确定一把手负总责，分管局长按业务具体

负责的工作机制，着重理顺内部办理环节，打通堵点，从业务

科室中选调综合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同志，成立“无籍办”

负责上下沟通，内外协调，使涉及的十多家职能部门，二十多

项具体业务衔接紧密，运行顺畅，为全面解决“无籍房”，强

力推进“无籍房”“居有所证”的重大民生工程，奠定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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